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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
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
何責任。

波司登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Bosideng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責任公司）

（股份代號：3998）

自願性公告
成立合資公司

本公告乃波司登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為「本集團」）自願發出。本
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於2021年12月1日，本公司之直接全資附屬公司波司
登國際服飾有限公司（「波司登服飾」）與德國公司Willy Bogner GmbH & Co. KGaA（「Bogner」）
訂立有關成立合資公司（「合資公司」）的合資協議（「合資協議」）。合資公司在中國內地、中國香
港、中國澳門及中國台灣（「合資銷售地區」）擁有獨家銷售及分銷BOGNER和FIRE+ICE服飾的
權利。

有關合資公司的架構

合資公司包括兩個平行的公司架構，一個在德國及一個在亞洲：

1. 德國合資公司（「德國合資公司」）持有合資銷售地區註冊的服飾商標（即BOGNER及
FIRE+ICE）（「BOGNER商標」），波司登服飾及Bogner分別持有德國合資公司45%及55%

的股權；

2. 亞洲合資公司（「亞洲合資公司」）主要負責在合資銷售地區的運營及市場拓展，總投資額
約為30.80百萬美元（相等於約人民幣200.00百萬元）。波司登服飾及Bogner分別持有亞洲
合資公司55%及45%的股權；及

3. 德國合資公司授予亞洲合資公司在合資銷售地區獨家經銷、分銷、營銷及運營含有
BOGNER商標的服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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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訂約對方的資料

Bogner是世界知名奢華運動時尚服飾供應商，1932年由專業滑雪運動員Willy Bogner sen.於德
國成立，並由其兒子Willy Bogner jun.（知名奧運會滑雪運動員）進一步發展。Bogner總部位
於德國慕尼黑，擁有的BOGNER和FIRE+ICE兩個品牌在全球50多個國家銷售。近90年來，
BOGNER品牌在運動時尚方面始終保持熱情，以大膽獨特的創新手法，高品質的匠心工藝，賦
予戶外運動全新體驗，成為奢華運動時尚的全球市場領導者。

據董事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知、所悉及所信，Bogner及其最終實益擁有人均為獨立於本公司
及其關連人士的第三方。

訂立合資協議的裨益及理由

本集團專注羽絨服領域45年，與冰雪運動結下不解之緣，連續20多年助力中國登山及冰雪賽
事，2006年，中國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運動員韓曉鵬，身穿本集團自主研製的專業滑雪服，獲
得中國冬奧雪上項目首枚金牌。本集團認為，在2022北京冬奧會即將舉辦的關鍵節點，集團
攜手專注滑雪服飾和奢華運動時尚領域近90年、在奢華運動時尚專業領域具有全球領先優勢的
Bogner，共同進軍中國冰雪運動服飾和時尚市場，不僅能夯實本集團「全球領先的羽絨服專家」
發展方向，更將作為增長新引擎提振本集團中長期發展動能。本集團相信，中國的高端運動時
尚市場具有強大的增長潛力，Bogner在中國市場也將迎來重大機遇，波司登和Bogner對冰雪運
動服飾和時尚事業共同的熱愛，一定能夠帶給中國消費者不一樣的冰雪運動穿著體驗。

董事會確認合資協議的條款及其項下擬進行的交易屬公平合理、按一般商業條款訂立及符合本
公司及其股東的整體利益。

上市規則涵義

本公告乃由本公司自願作出。由於有關成立合資公司的所有適用百分比率均低於5%，成立合資
公司並不構成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4章下的須予公佈交易。

承董事會命
波司登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董事局主席
高德康

香港，2021年12月2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高德康先生、梅冬女士、黃巧蓮女士、芮勁松先生及高曉東先生；
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董炳根先生、王耀先生及魏偉峰博士。


